国家税务总局抚顺市东洲区税务局

税务事项通知书

抚东税 通〔2025〕3570号

李忠华：（身份证号：210411********0839）

事由：申报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二条、第十条以及第十三条，纳税人取得利息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且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，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，缴纳税款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二条，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

通知内容：根据东洲区人民检察院传递的（2024）辽0403执恢61号案卷信息，你于2024年1月23日收到利息所得58000元，依据上述文件规定，请你依法于2025年7月25日前申报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。

国家税务总局抚顺市东洲区税务局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   

